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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基本情况

省委、省政府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重点湖泊污

染防治推进九大高原湖泊治理，掀起 “湖泊革命”。玉溪 “三

湖” 经三年达标行动，水污染防治有成效，但污染指标、营

养状态指数缓升，长期面临多方面矛盾及空间约束等根本问

题。市委、市政府依据相关部署，落实 “退、减、调、治、

管”，制定“十四五”规划，旨在改善“三湖”生态、完善

机制、稳定水质。

根据 2022—2024 年湖泊保护治理市级补助资金分配方

案及批复，共计安排市本级部门 50 个子项，项目实施部门

涉及玉溪市湖泊管理局、玉溪市水利局、玉溪市农业农村

局 。 2022— 2024 年 分 别 下 达 市 级 资 金 6,706.71 万 元 、

1,867.63 万元和 2,684.56 万元，共计下达 11,258.90 万元，

截至评价日，实际到位 11,258.90 万元，资金到位率为 100%，

实际使用 6,571.85 万元，资金使用率为 58.37%。

二、绩效评价结论

2022—2024 年湖泊保护治理市级补助资金（市本级）绩

效评价得分 85.11 分，评价等级为“良”。2022—2024 年湖

泊保护治理市级补助资金共计安排市本级部门 50 个项目，截

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按年度计划已完成 40 个项目，综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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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率达到 80%，已完成项目验收合格率达到 100%，设施设备

达标率达到 100%。通过项目实施，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一湖一策”行动方案年度目标抚仙湖达标率为 100%，星云湖

达标率为 90.91%，杞麓湖达标率为 45.45%；澄江市化肥使用

（折纯量）2505.79 吨，比 2020 年同期减少 300.19 吨减少

10.7%；通海县化肥使用（折纯量）8831.23 吨，比 2020 年同

期减少 773.69 吨减少 8.06%；江川区化肥施用量 3420.38 吨，

比 2020 年减少 449.51 吨，减少 11.62%。完成了《“三湖”水

环境保护治理“十四五”规划》《“三湖”健康评价报告》《“三

湖”流域污染源负荷核算报告》《“三湖”入湖通量核算研究报

告》《一河一策方案编制》等的编制。但也存在未设置总体

绩效目标、资金使用率低、资金分配不合理、项目储备库建

设不完善、抚仙湖沿湖标识标牌准确性不高、杞麓湖年度目

标达标率低、已建成项目未全部投入使用等问题。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主管部门未落实监督管理责任

一是玉溪市湖泊管理局对非本单位实施的项目进度及资

金支出情况掌握不充分；二是未设定市级补助资金总体绩效

目标。经实地评价发现，玉溪市湖泊管理局未根据《玉溪市

财政局 玉溪市抚仙湖管理局关于印发〈玉溪市湖泊保护治理

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玉财资环〔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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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号）中要求组织各县（市、区）针对各年度下达的市级资

金设定分年度的总体绩效目标。

（二）项目储备库建设不完善，项目分配不合理

玉溪市湖泊管理局未按要求对“十四五”规划外实施的

“三湖”保护治理项目建立项目储备库，并未动态更新项目

储备和优化排序，在安排市级资金时，未按《玉溪市财政局 玉

溪市抚仙湖管理局关于印发〈玉溪市湖泊保护治理财政专项

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玉财资环〔2022〕177 号）要

求从项目储备库中择优挑选项目，导致 2022 年安排到市农业

农村局的“三湖”面源污染基础调查经费项目，因项目成熟

度不高，最终项目未实施，资金未使用的情况，反映了主管

部门项目储备管理工作不到位。

（三）资金使用率低

截至评价日，市本级 2022—2024 年湖泊保护治理市级

补助资金实际到位 11,258.90 万元，实际使用 6,571.85 万元，

资金使用率为 58.37%，例如：市农业农村局、市水利局、

市湖泊管理局分别负责实施的 11个项目，到位资金 1,552.49

万元，截至评价日，资金未使用；市湖泊管理局“抚仙湖

径流区休耕轮作农业面源污染检测及效果评估”到位资金

216.04 万元，实际使用 24.4 万元，资金使用率为 11.3%；市

农业农村局“三湖”流域农药减量经费到位资金 9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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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使用 5.23 万元，资金使用率为 5.81%等。

（四）项目前期规划不充分，未达到预期目标

经实地评价发现，“抚仙湖标识牌制作安装项目”在

前期规划时，未充分考虑实施区域的权属问题，导致该项

目最初计划在抚仙湖一级保护区沿湖重点区域、人员密集

场所和风景区安装违禁行为标识牌 69 块、沿湖宣传广告牌

34 块、其他标识牌 62 块，安装界桩 216 个，水位桩 100 个，

并清挖原已安装的 159 个界桩、81 个水位桩。在实际实施

过程中因部分界桩安装区域涉及国道两侧，属于敏感地带，

未获得省交通运输厅批复，导致 8、39、44、45、107 号界

桩未安装。

（五）项目建成后未使用，预期绩效无法实现

市农业农村局“抚仙湖径流区现代标准化农业产业面

源和土壤污染控制示范项目”于 2023 年 10 月 25 日完工并

提交竣工资料，2024 年 12 月完成初验，并于 2024 年 12 月

26 日与澄江市农业农村局签订《资产管理委托协议》，澄

江市农业农村局于 2025 年 1 月 10 日将项目建成的 40 间水

肥一体化机房和相关设备资产交由澄江市产业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管理，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澄江市产业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将其中 2间水肥一体化机房以 3000元 /年的价格

进行租赁，使用率仅 5%，项目预期效益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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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议

（一）压实主管部门监督管理责任

一是建议玉溪市湖泊管理局作为“三湖”保护治理项

目主管部门对非本单位实施的项目，建立“事前交底、事

中跟踪、事后复盘”的全周期监管机制，事前牵头开启动

会，明确项目目标、进度节点、资金规范及资料清单，留

存纪要并签字，事中设“监管联络员”每月跟踪进度与资

金，记录情况、协调问题，难题报县级分管领导，事后联

合验收、核查成果与资金，复盘问题优化流程；二是建议

玉溪市湖泊管理局后续资金申报时，按项目及资金分配情

况同步报送年度市级补助资金总体绩效目标，目标需符合

“指向明确、细化量化、合理可行、相应匹配”要求，确

保如期实现。

（二）完善项目储备库建设，合理安排项目

建议玉溪市湖泊管理局明确“三湖”保护治理项目储

备库的建设目标和意义，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三湖”保护

治理项目入库标准和程序，同时聘请行业专家对项目入库

进行评审，通过评审的项目结合现阶段湖泊保护治理的紧

急程度、项目资金的需求量等进行分类入库，以便于项目

的筛选和优先级排序，并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建立项目信息

数据库，实现项目信息的电子化管理和共享。在安排项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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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优先顺利安排成熟度高的项目，提高专项资金的执行率，

并定期对项目库进行更新和调整，及时剔除无效或已完成的

项目，补充新的优质项目，同时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跟踪和

评估，确保项目按计划推进并取得预期效果。

（三）加强专项资金执行进度

建议玉溪市湖泊管理局明确“三湖”保护治理项目储

备库建设的目标和意义，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相应入库标准

与程序，并聘专家评审项目。入储备库时应按照湖泊保护

紧急程度、资金需求分类入库，并同时建立电子信息库实

现管理共享，定期更新调整库数据，在安排项目时优先选

取成熟度高的项目，以提高专项资金执行率，确保项目按

计划推进、达到预期效果。

（四）强化前期规划“双核查”，规避敏感区域风险

一是建议实施部门在往后项目实施前，应在项目立项

后 10 个工作日内，由主管部门联合自然资源部门开展“地

毯式”权属核查，不仅要明确土地所有权（国有/集体），

还要核查使用权人（如村集体、企业、个人）及土地用途

（生态保护、农业、建设），形成《权属核查清单》，对

存在权属争议的区域（如集体土地承包地），需提前签订

《权属无争议承诺书》，方可纳入规划范围；二是依托“抚

仙湖流域敏感区域数据库”（整合交通、生态、水利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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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数据），对规划区域进行“图层叠加分析”，重点标注

国道/省道控制区、生态保护红线、饮用水源地等敏感区域

的具体范围与管控要求，对涉及敏感区域的设施（如界桩、

标识牌），需单独标注“审批责任部门”，确保敏感区域

无漏判。

（五）优化市场化运营体系，建立多维度绩效监测体系

一是建议澄江市农业农村局牵头联合市产业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共同开展抚仙湖径流区农业主体普查，重点统计

种植规模、作物类型、灌溉方式、租赁意愿、技术能力，

为 100 亩以上规模主体建立“一对一”需求档案，明确其

对机房、设备的具体要求，作为资产匹配依据；二是建议

建立“使用率—效益—污染控制”三维监测体系，每月统

计机房租赁率、使用时长，每季度调查租户满意度、每半

年监测面源污染指标及化肥农药用量，对比数据评价绩效，

监测数据每季度报市政府及上级农业农村部门，确保项目

不偏离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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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4 年湖泊保护治理市级补助资金
绩效评价报告（市本级）

根据《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云发〔2019〕11 号）、《云南省项

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云财绩〔2020〕11 号）、《玉

溪市财政局关于转发〈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项目支

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玉财投〔2020〕6 号）和《玉

溪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5年市级部分项目重点绩效管理的通

知》（玉财投〔2025〕3 号）的要求，玉溪市财政局（以下简

称“市财政局”）委托云南云岭天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评价组”）开展 2022-2024 年湖泊保护治理市级

补助资金（市本级）绩效评价。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设立背景及目的

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生态保护提出要求，

强调以重点湖泊、河流水污染防治为重点，推进九大高原

湖泊治理。省委、省政府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牢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掀起 “湖泊革命”，倡

导 “让湖泊休养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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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坐拥“三湖”，经过三年达标行动，水污染防治

见成效，但污染指标、营养状态指数缓升，长期面临经济

人口等矛盾及空间约束等问题。市委、市政府依“五个坚

持”“四个彻底转变”，落实 “退、减、调、治、管”，

定“十四五”规划，旨在改善 “三湖” 生态、恢复湿地

功能、完善机制、稳定水质。

2.资金批复和使用情况

（1）预算批复及下达情况

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以下简称截至评价日），根

据市财政局下达的资金文件统计，2022—2024 年分别下达

市级资金 6,706.71 万元、1,867.63 万元和 2,684.56 万元，共

计下达 11,258.90 万元，具体见表 1。
表 1：市级资金下达情况表

序号 年度 资金文号 下达金额（万元）

1

2022

玉财资环〔2022〕65 号 574.58

2 玉财资环〔2022〕79 号 450.70

3 玉财资环〔2022〕107 号 986.60

4 玉财资环〔2022〕119 号 250.00

5 玉财资环〔2022〕124 号 723.38

6 玉财资环〔2022〕135 号 1,385.20

7 玉财资环〔2022〕150 号 2,336.25

8

2023

玉财资环〔2023〕69 号 385.20

9 玉财资环〔2023〕102 号 130.33

10 玉财资环〔2023〕105 号 352.10

11 玉财资环〔2023〕117 号 433.00

12 玉财资环〔2023〕131 号 5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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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年度 资金文号 下达金额（万元）

13

2024

玉财资环〔2024〕9 号 200.00

14 玉财资环〔2024〕15 号 159.37

15 玉财资环〔2024〕21 号 1,000.00

16 玉财资环〔2024〕61 号 200.00

玉财资环〔2024〕86 号 140.00

17 玉财资环〔2024〕89 号 240.00

18 玉财资环〔2024〕108 号 300.00

19 玉财资环〔2024〕137 号 445.19

合计 11,258.90

（2）项目到位及使用情况

通过市财政局及各项目实施部门提供的资金下达文件

及使用情况统计，截至评价日，市湖泊管理局、市水利局

和市农业农村局分别到位资金 6,480.59 万元、2,340.50 万元

和 2,437.81 万元，共计到位 11,258.90 万元，资金到位率为

100%，实际使用 6,571.85 万元，资金使用率为 58.37%，具

体详见表 2。
表 2：市级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表

序号 部门 到位资金 资金到位率 使用资金 未使用资金 资金使用率

1 市湖泊管理局 6,480.59 100% 3,543.47 2,937.12 54.68%

2 市水利局 2,340.50 100% 1,323.16 1,017.34 56.53%

3 市农业农村局 2,437.81 100% 1,705.23 732.58 69.95%

合计 11,258.90 100% 6,571.85 4,687.05 58.37%

3.主要实施内容

玉溪市湖泊管理局组织沿湖三县（市、区）和市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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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开展年度专项资金支持项目的申报入库筛选工作，

提前完成项目储备和排序，结合湖泊保护治理年度工作目

标和重点任务，对申报项目的重要性、必要性、可行性进

行入库筛选和排序，形成年度入库项目清单和市级补助资

金分配方案，上报市政府批准后，由市财政局根据人大预

算草案批复情况和预算法相关要求，及时将市级专项资金

下达各部门。

根据 2022—2024 年湖泊保护治理市级补助资金分配方

案及批复，共计安排市本级部门 50 个子项，项目实施部门

包含市湖泊管理局、市水利局和市农业农村局具体各部门

项目安排详见表 3-1、表 3-2、表 3-3。
表 3-1：市湖泊管理局 2022—2024 年市补资金项目安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1 抚仙湖标识牌制作安装项目经费

2 一大队一中队场地整治修缮项目经费

3 三湖渔业发展规划和捕捞控制计划编制专项经费

4 综合行政执法二大队一中队码头零星维修经费（明星码头）

5 抚仙湖径流区休耕轮作农业面源污染检测及效果评估

6 一大队执法业务用房装修工程经费

7 综合执法大队业务用房除险加固项目经费

8 玉溪市抚仙湖“玉泉滩”清水入湖生态修复项目经费

9 抚仙湖小湾村湖岸出水点排查整治项目经费

10 抚仙湖一级保护区环境卫生综合整治经费

11 玉溪市湖泊革命指挥部运转保障经费

12 2022 年“湖泊革命”工作队（组）员意外险保费及工作队（组）工作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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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13 抚仙湖一级保护区监督管理项目专项经费

14 三湖水量调度计划编制经费（原 2021 年非税安排项目）

15 土著鱼增殖放流经费（原 2021 年非税安排项目支出）

16 禁渔期渔船归港经费（原 2021 年非税安排项目支出）

17 抚仙湖综合执法经费（原 2021 年非税安排项目支出）

18 玉溪湖泊研究中心院校合作及科研经费

19 玉溪市抚仙湖管理局星云湖、杞麓湖标识牌制作安装项目经费

20 挡拆云南澄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围挡项目经费

21 玉溪市抚仙湖管理局抚仙湖水上安全监管经费

22 《云南省抚仙湖保护条例》修改专项工作经费

23 新综合行政执法服饰配发专项经费

24 “三湖”执法保障项目专项经费

25 “三湖”健康评价项目经费

26 玉溪市“三湖”水环境保护治理“十四五”规划编制经费

27 “三湖”执法协管员项目经费

28 抚仙湖渔政码头建设项目

29 “三湖”保护条例修改专项工作经费

30 “三湖”保护条例配套措施编制经费

31 “三湖”保护条例宣传月项目专项经费

32 抚仙湖水量调度计划编制经费

33 渔船归港经费

34 “三湖”基础调查研究工作经费

35 玉溪市与相关科研院所合作项目经费

36 抚仙湖水下污染物清理专项经费

37 2024 年“三湖”基础研究资金项目经费

表 3-2：市水利局 2022—2024 年市补资金项目安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1 杞麓湖生态补水专项资金

2 星云湖抚仙湖出流改道工程运行（管理）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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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玉溪市中心城区水资源调度管理局）

3 “三湖”流域主要入湖河道治理方案编制经费

4 星云湖 2017 年至 2019 年补水专项资金

5 三湖流域主要入湖河道治理方案编制经费

6 星云湖、杞麓湖生态补水专项资金

表 3-3：市农业农村局 2022—2024 年市补资金项目安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1 “三湖”流域农资销售使用网络监管平台建设专项资金

2 农田退水监测点建设专项资金

3
“三湖”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区建设专项资金

（玉溪市农田建设与土壤肥料工作站）

4
“三湖”流域农药减量经费

（玉溪市植保植检站）

5
“三湖”原位监测点和星云湖径流区氨磷流失监测小区运行管理经费

（玉溪市农业环境保护和农村能源工作站）

6 “三湖”面源污染基础调查经费

7 抚仙湖径流区现代标准化农业产业面源和土壤污染控制示范项目资金

（二）绩效目标设立情况

1.批复（下达）的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情况

根据评价组梳理资金下达文件发现，在下达资金时并

未同步下达绩效目标，市湖泊管理局、市农业农村局和市

水利局针对各子项目在当年度项目申报时均填报了绩效目

标表，但项目主管部门市湖泊管理局未针对市级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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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实施年度设置整体项目绩效目标。

2.绩效评价调整后的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情况

根据项目资金管理办法、项目管理办法，通过对项目

进行梳理，以及对申报目标进行分析，结合实际情况及年

度工作任务，在充分与市财政局资金科室及项目具体实施

单位充分沟通后，确定 2022—2024 年湖泊保护治理市级补

助资金项目绩效目标为：

围绕玉溪市“三湖”生态保护核心任务，以“退、减、

调、治、管”综合治理方针为统领，实现从“与湖争地”到

“还湖于民”“一湖之治”到“流域之治”“要我保护”到

“我要保护”、从“漠不关心”到胸怀“国之大者”的转变，

建立“三湖”保护治理项目储备库，按年度计划实施内容，

及时完成 2022—2024 年共计 50 个子项，同时，确保已完成

项目符合相关要求并验收，通过项目的实施，“三湖”达到

水环境保护治理“十四五”规划和“一湖一策”行动方案中

的年度目标。

根据上述绩效目标细化分解 6 个产出指标、7 个效益指

标。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1：绩效指标体系及评分表。

（三）项目组织管理情况

1.玉溪市湖泊管理局。一是负责统筹协调各县（市、区）

水环境保护治理“十四五”规划和“一湖一策”行动方案



— 8 —

推进工作，对规划项目实施情况开展调度、督促和检查；

二是具体负责按年度建立“三湖”保护治理项目库，组织

做好项目储备管理：三是牵头会同三县（市、区）人民政

府、市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利局等部门研究提出

年度专项资金分配方案，提交市“湖泊革命指挥部”组织

审核审定，会同市财政局将专项资金分配方案按程序上报

市政府审批，组织编制和审核专项资金预算并组织执行，

组织开展项目日常监管和评估；四是牵头组织审核确定分

湖资金总体绩效目标和专项资金支持项目的绩效目标，督

促指导县（市、区）做好项目组织实施、资金使用和省级

财政补助资金绩效全过程管理；五是负责督促各相关部门

做好“三湖”水环境保护治理项目的运行管理，确保“三

湖”水环境保护治理项目持续发挥效益。

2.玉溪市财政局。一是配合市湖管局研究提出专项资金

分配的年度建议方案，按程序联合上报市政府审批；二是

组织预算编制审核，下达拨付预算资金；三是根据需要组

织开展财政重点绩效管理，指导相关县（市、区）有关部

门加强项目库储备、实施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做好资金

监管等。

3.项目实施单位。一是负责推进项目建设管理各项工

作，开展项目的立项、设计、建设、验收和运行等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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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二是负责健全完善建设项目管理机构和制度，完善

项目前期手续等合规性工作，按规定向行业工程质量监督

机构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规范项目管理；三是严格按

照“施工保证、监理控制、业主负责、政府监督”的工程

安全质量监督管理体系，切实履行好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

理职责；四是负责整编项目资料申报入库，争取项目和资

金支持；五是完善项目及资金管理机制，谁实施、谁负责，

谁落实，负责项目库录入工作和台账资料收集上报工作；

六是负责做好项目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按时完成绩效自

评，并配合有关部门开展绩效评价，加强项目绩效评价信

息公开和结果应用；七是负责建立项目进展情况、绩效完

成情况调度管理机制，按时报送上级主管部门，对资金使

用安全、规范和项目绩效目标负责；八是负责加快推进项

目建设，依法依规完成项目总体竣工验收、资产移交管理

等工作；九是按照湖泊所在县（市、区）政府安排，做好

项目运营管理等工作。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本次评价，掌握 2022-2024 年湖泊保护治理市级补

助资金的投入和使用管理情况，客观评价项目实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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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衡量绩效目标实现程度，主要从项目分配的合理性、

项目实施的必要性等方面反映和分析项目资金绩效，总结

经验，发现项目管理过程中的缺陷和薄弱环节，分析存在

的问题和原因，为改进和完善湖泊保护治理市级补助资金

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优化完善政策，提出可行性参

考意见和建议。

2.绩效评价对象和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的内容主要以 2022-2024 年湖泊保护治

理市级补助资金分配到市本级部门的 50 个项目，共下达到

市湖泊管理局、市水利局和市农业农村局的 11,258.90 万元

的具体情况进行评价。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

标准和评价抽样

1.绩效评价原则

本次绩效评价坚持科学规范、公正公开、绩效相关三个

原则。

（1）科学规范原则。绩效评价注重财政支出的经济性、

效率性和有效性，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合理确定绩效目标

和评价内容，运用简便、实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

法，规范进行评价。

（2）公正公开原则。坚持客观、公平、公正，做到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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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标准统一、资料可靠、实事求是、公开透明，并接受

监督。

（3）绩效相关原则。绩效评价针对具体支出及其产出绩

效进行，评价结果清晰地反映支出和产出绩效之间的紧密对

应关系。

2.评价指标体系

（1）绩效评价指标

通过对资金下达时的绩效目标进行分析，年度绩效目

标符合项目实施特性。评价组在与市财政局、市湖泊管理

局充分沟通后，在项目申报的绩效目标基础上进行优化和

补充完善，以便能够建立完整、客观和科学的评价指标体

系。具体优化如下：一是根据项目年度计划实施内容，完

善绩效目标；二是细化量化绩效指标，并与绩效目标匹配。

根据优化后的绩效目标细化分解并设置 4 个一级指标：决

策、过程、产出、效益；11 个二级指标：项目立项、绩效

目标、资金投入、资金管理、项目管理、产出数量、产出

质量、产出时效、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24

个三级指标：立项依据充分性、立项程序规范性、绩效目

标合理性、绩效指标明确性、资金分配合理性、资金到位

率、资金使用率、资金使用合规性、项目实施规范性、政

府采购合规性、项目库管理、项目任务完成率、项目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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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率、设施设备达标率、沿湖标识标牌准确率、补水水

质的达标率、项目完成及时率、“三湖”目标达标率、农业面

源污染治理有效性、专项研究有效性、社会监督完整性、

执法监管有效性、已建成项目使用率、项目可持续影响。

本项目一级指标决策、过程、产出、效益分值权重分别为：

12%、18%、30%、40%，二级三级指标权重详见附件 1 绩

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表。

3.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主要采用因素法、比较法和公众评判法

对 2022-2024 年湖泊保护治理市级补助资金进行绩效评价，

系统、科学地反映评价项目综合绩效情况。

（1）因素法。通过分析影响本项目的综合因素，综合

评价实施项目与总体目标的关联性和匹配性。

（2）比较法。将预期绩效目标和实现情况进行对比分

析，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通过对比分析项目实施方案

与项目完成情况，评价项目是否按照计划完成，项目实施

进度是否滞后；通过对比分析专项资金的具体使用方向和

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评价项目资金使用是否合规等。

4.评价标准及等级

（1）评价标准

绩效评价标准通常包括计划标准、行业标准、历史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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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等，用于比较绩效指标完成情况。本次绩效评价主要采

用计划标准，对于本次评价涉及的目标任务完成率等预期

目标，采用计划设定的目标。

（2）评价等级

本次评价采用百分制，各级指标依据其指标权重确定

分值，评价人员根据评价情况对各级指标进行评分，最终

得分由各级评价指标得分加总得出。根据最终得分情况将

评价标准分为四个等次：总分一般设置为 100 分，90（含）

-100 分为“优”、80（含）-90 分为“良”、60（含）-80 分为“中”、

60 分以下为“差”。

5.评价抽样

本次 2022-2024 年湖泊保护治理市级补助资金（市本

级）共涉及 50 个项目，通过对本项目前期收集资料及调研

了解，本次绩效评价实地评价项目的实施情况及资金使用

覆盖率 100%。实地评价阶段与市财政局负责科室深入沟

通，全面了解项目整体情况，对收集后的数据进行核实收

集。根据本项目绩效评价目标，实地调研了解项目管理情

况和资金使用管理情况，收集工作底表数据。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绩效评价工作过程主要为：开展项目前期调研，编制

实施方案，实地评价，撰写绩效评价报告，出具绩效评价



— 14 —

报告。

1.开展项目前期调研。项目组对市财政局资环科、市湖

泊管理局开展访谈和实地调研，获取相关文件和资料，了

解项目开展范围、资金下达情况、项目实施情况和绩效自

评情况。

2.编制实施方案。根据前期调研情况，研究和分析相关

政策和资料，编制项目绩效评价实施方案，设计绩效评价

指标体系。根据部门及专家意见对实施方案进行修改，进

一步完善实施方案和评价指标体系。

3.实地评价。评价组深入项目实施单位进行实地评价。

对相关部门、单位开展调研访谈、资料收集等，对项目实

施现场进行了踏勘，对资金使用进行了现场检查。审核及

分析部门总体层面数据，为项目分析和评价报告提供客观

的数据和相关佐证材料，根据评价工作方案和统一的评价

指标体系进行评分。

4.撰写报告。根据实地评价结果，整理、汇总信息资料，

研究分析数据及问卷调查结果，形成报告（会审稿）。参

与玉溪市财政局组织的报告会审，根据专家会审意见对评

价报告进行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向评价相关方征求意见，

在充分考虑评价相关方反馈意见的基础上，修改完善绩效

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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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出具绩效评价报告。按规范要求出具绩效评价报告。

三、绩效评价结论

（一）绩效评价综合结论

2022—2024 年湖泊保护治理市级补助资金（市本级）绩

效评价得分 85.11 分，评价等级为“良”。一级指标具体得分

情况详见表 4。
表 4：绩效评价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指标分值 评价得分 得分率

决策 12 10.8 90%

过程 18 13.72 76.22%

产出 30 24.34 81.13%

效益 40 36.25 90.63%

合计 100 85.11 85.11%

2022—2024 年湖泊保护治理市级补助资金共计安排市本

级部门 50 个项目，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按年度计划已完

成 40 个项目，综合完成率达到 80%，已完成项目验收合格率

达到 100%，设施设备达标率达到 100%。通过项目实施，截

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一湖一策”行动方案年度目标抚仙湖

达标率为 100%，星云湖达标率为 90.91%，杞麓湖达标率为

45.45%；澄江市化肥使用（折纯量）2505.79 吨，比 2020 年

同期减少 300.19 吨减少 10.7%；通海县化肥使用（折纯量）

8831.23 吨，比 2020 年同期减少 773.69 吨减少 8.06%；江川

区化肥施用量 3420.38 吨，比 2020 年减少 449.51 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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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2%。完成了《“三湖”水环境保护治理“十四五”规划》《“三

湖”健康评价报告》《“三湖”流域污染源负荷核算报告》《“三

湖”入湖通量核算研究报告》《一河一策方案编制》等的编制。

但也存在未设置总体绩效目标、资金使用率低、资金分配不

合理、项目储备库建设不完善、抚仙湖沿湖标识标牌准确性

不高、杞麓湖年度目标达标率低、已建成项目未全部投入使

用等问题。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本次绩效评价设置的 13 个绩效指标，项目验收合格率、

设施设备达标率、补水水质达标率、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有效

性、专项研究有效性、社会监督完整性、执法监管保障程度、

项目可持续影响指标均已全部完成；项目任务完成率、沿湖

标识标牌准确率、项目完成及时率、“三湖”目标达标率、

已建成项目使用率指标部分完成。具体详见表 5。
表 5：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表

绩效指标

指标值
指标实现

情况
完成情况说明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产出

指标

产出

数量

项目任务完

成率
=100% 80%

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共计安

排 50 个项目，按计划实施内容完

成 40 个，完成率为 80%

产出

质量

项目验收合

格率
=100% 100% 项目验收合格率达到 100%

设施设备达

标率
=100% 100% 设施设备达标率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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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

指标值
指标实现

情况
完成情况说明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沿湖标识标

牌准确率
=100% 71.43% 沿湖标识标牌准确率为 71.43%

补水水质达

标率
Ⅲ类及以上 Ⅲ类

补水水质均达到地表水Ⅲ类及以

上

产出

时效

项目完成及

时率
=100% 58%

共计安排 50 个项目，按计划时间

完成 29 个，完成率及时率为 58%

效益

指标

生态

效益

“三湖”目

标达标率
达标 部分达标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抚仙湖

达标率为 100%，星云湖达标率

为 90.91%，杞麓湖达标率为
45.45%

农业面源污

染治理有效

性

有效 有效

澄江市化肥用量减少 10.7%；江

川区化肥用量减少 11.62%；通海

县化肥用量减少 8.06%

社会

效益

专项研究有

效性
有效 有效

完成编制的“十四五”规划和 “一
湖一策”方案和专项研究均已发

布，有效为今后“三湖”治理工

作开展提供政策、数据支撑

社会监督完

整性
100% 100% “三湖”社会监督举报渠道达到

100%

执法监管保

障程度
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

项目有效保障执法队伍的日常执

法顺利进行

可持

续影

响

已建成项目

使用率
=100% 80%

市本级部门已建成项目使用率达

到 80%

项目可持续

影响
持续影响 持续影响

项目的实施可持续对“三湖”水

质提升起到促进作用

四、绩效评价情况分析

（一）决策情况分析

决策部分满分为 12 分，此次绩效评价得分 10.8 分，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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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90%。具体分析如下：

1.项目立项

玉溪坐拥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其水污染防治经

三年达标行动获积极成效，但主要污染指标、营养状态指

数仍缓升，长期面临经济人口等矛盾及空间约束、控源截

污不彻底等根本问题。市委、市政府依据“五个坚持”“四

个彻底转变”，落实“退、减、调、治、管”措施，制定

“三湖”水环境保护治理“十四五”规划，旨在改善生态、

恢复湿地功能、完善机制、稳定水质，形成健康生态系统，

特立此项。

2.绩效目标

根据评价组梳理资金下达文件发现，在下达资金时并未

同步下达绩效目标，项目主管部门玉溪市湖泊管理局未针对

市级补助资金按实施年度设置整体项目绩效目标。各项目实

施单位均提供了当年度项目申报时的项目绩效目标表，设立

的项目绩效目标与“十四五”规划、部门职能职责相符，项

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依据绩效目标

设定的绩效指标清晰、细化、可衡量。

3.资金投入

玉溪市湖泊管理局待市补资金下达前，收集各部门申报

项目的情况，并制定了项目资金分配方案并报玉溪市湖泊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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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局，后上报玉溪市人民政府审批，但玉溪市农业农村局 2022

年申报的“三湖”面源污染基础调查经费项目，未充分考虑

项目实施的成熟度导致分配的市级补助资金未使用，项目未

开展，其余项目资金分配方案与项目管理和资金管理办法相

符。

（二）过程情况分析

产出部分满分为 18 分，此次绩效评价得分 13.72 分，得

分率 76.22%。具体分析如下：

1.资金管理

（1）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本项目 2022-2024年计划到位市级资金 11,258.90万元，

截至评价日，市湖泊管理局、市水利局和市农业农村局分

别到位资金 6,480.59 万元、2,340.5 万元和 2,437.81 万元，

共计到位 11,258.90 万元，资金到位率为 100%，实际使用

6,571.85 万元，资金使用率为 58.37%，各部门项目资金到

位及使用情况详见表 6-1、6-2 和 6-3。
表 6-1：市湖泊管理局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市级下达

金额

资金到

位率
使用资金

未使用资

金

资金使用

率

1
抚仙湖标识牌制作安装项

目经费
126 100% 120.81 5.19 95.88%

2
一大队一中队场地整治修

缮项目经费
11.18 100% 10.17 1.01 90.98%

3
三湖渔业发展规划和捕捞

控制计划编制专项经费
18.7 100% 18.70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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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市级下达

金额

资金到

位率
使用资金

未使用资

金

资金使用

率

4
综合行政执法二大队一中

队码头零星维修经费（明星

码头）

10.4 100% 3.12 7.28 29.97%

5
抚仙湖径流区休耕轮作农

业面源污染检测及效果评

估

216.04 100% 24.40 191.64 11.30%

6
一大队执法业务用房装修

工程经费
44.3 100% 42.72 1.58 96.44%

7
综合执法大队业务用房除

险加固项目经费
393.7 100% 109.31 284.39 27.76%

8
玉溪市抚仙湖“玉泉滩”清
水入湖生态修复项目经费

170 100% - 170.00 0%

9
抚仙湖小湾村湖岸出水点

排查整治项目经费
9 100% 8.59 0.41 95.40%

10
抚仙湖一级保护区环境卫

生综合整治经费
603.2 100% 568.93 34.27 94.32%

11
玉溪市湖泊革命指挥部运

转保障经费
574.74 100% 242.34 332.40 42.16%

12
2022 年“湖泊革命”工作队

（组）员意外险保费及工作

队（组）工作经费

15.6 100% 11.58 4.02 74.23%

13
抚仙湖一级保护区监督管

理项目专项经费
945.16 100% 700.92 244.24 74.16%

14
三湖水量调度计划编制经

费（原 2021 年非税安排项

目）

17 100% 17.00 - 100%

15
土著鱼增殖放流经费（原

2021 年非税安排项目支

出）

11 100% 11.00 0.00 100%

16
禁渔期渔船归港经费（原

2021 年非税安排项目支

出）

19.1 100% 18.58 0.52 97.28%

17
抚仙湖综合执法经费（原

2021 年非税安排项目支

出）

2.7 100% 2.70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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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市级下达

金额

资金到

位率
使用资金

未使用资

金

资金使用

率

18
玉溪湖泊研究中心院校合

作及科研经费
839.12 100% 469.90 369.22 56.00%

19
玉溪市抚仙湖管理局星云

湖、杞麓湖标识牌制作安装

项目经费

150.2 100% 40.15 110.05 26.73%

20
挡拆云南澄德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围挡项目经费
13.74 100% - 13.74 0%

21
玉溪市抚仙湖管理局抚仙

湖水上安全监管经费
25 100% 6.99 18.01 27.98%

22
《云南省抚仙湖保护条例》

修改专项工作经费
60 100% 2.78 57.22 4.64%

23
新综合行政执法服饰配发

专项经费
51.84 100% - 51.84 0%

24
“三湖”执法保障项目专项

经费
379.11 100% 275.93 103.18 72.78%

25 “三湖”健康评价项目经费 225.1 100% 40.00 185.10 17.77%

26
玉溪市“三湖”水环境保护

治理“十四五”规划编制经

费

160 100% 40.00 120.00 25.00%

27
“三湖”执法协管员项目经

费
673.2 100% 486.42 186.78 72.26%

28 抚仙湖渔政码头建设项目 328.94 100% 94.82 234.12 28.83%

29
“三湖”保护条例修改专项

工作经费
39.05 100% 39.05 - 100%

30
“三湖”保护条例配套措施

编制经费
4 100% 4.00 - 100%

31
“三湖”保护条例宣传月项

目专项经费
18.77 100% 8.76 10.01 46.69%

32
抚仙湖水量调度计划编制

经费
7.6 100% 7.60 - 100%

33 渔船归港经费 18 100% 18.00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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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市级下达

金额

资金到

位率
使用资金

未使用资

金

资金使用

率

34
“三湖”基础调查研究工作

经费
130 100% 79.38 50.62 61.06%

35
玉溪市与相关科研院所合

作项目经费
100 100% 18.80 81.20 18.80%

36
抚仙湖水下污染物清理专

项经费
19.1 100% - 19.10 0%

37
2024 年“三湖”基础研究资

金项目经费
50 100% - 50.00 0%

合计 6,480.59 100% 3,543.47 2,937.12 54.68%

表 6-2：市水利局各项目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市级下

达金额

资金到

位率

使用资

金

未使用资

金

资金使

用率

1 杞麓湖生态补水专项资金 250.00 100% 250.00 - 100%

2
星云湖抚仙湖出流改道工程运行

（管理）专项资金
332.00 100% 247.16 84.84 74.45%

3
“三湖”流域主要入湖河道治理方

案编制经费
600.00 100% - 600.00 0%

4
星云湖 2017 年至 2019 年补水专

项资金
582.50 100% 250.00 332.50 42.92%

5
三湖流域主要入湖河道治理方案

编制经费
143.00 100% 143.00 - 100%

6
星云湖、杞麓湖生态补水专项资

金
433.00 100% 433.00 - 100%

合计 2,340.5 100% 1,323.16 1,017.34 56.53%

表 6-3：市农业农村局各项目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市级下达

金额

资金到

位率

使用资

金

未使用

资金

资金使

用率

1
“三湖”流域农资销售使用网络监管

平台建设专项资金
80.00 100% - 80.00 0%

2 农田退水监测点建设专项资金 162.00 100% - 162.00 0%



— 23 —

序号 项目名称
市级下达

金额

资金到

位率

使用资

金

未使用

资金

资金使

用率

3
“三湖”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区建设专

项资金
78.01 100% - 78.01 0%

4 “三湖”流域农药减量经费 90.00 100% 5.23 84.77 5.81%

5
“三湖”原位监测点和星云湖径流区

氨磷流失监测小区运行管理经费
27.80 100% - 27.80 0%

6 “三湖”面源污染基础调查经费 300.00 100% - 300.00 0%

7
抚仙湖径流区现代标准化农业产业

面源和土壤污染控制示范项目资金
1,700.00 100% 1,700.00 - 100%

合计 2,437.81 100% 1,705.22 732.58 69.95%

（2）资金使用合规性

通过查阅预算批复、支出明细账、支付指令和原始凭证

等资料，市本级 50 个项目资金使用均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

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的

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

虚列支出等情况。

2.项目管理

一是项目申报规范。玉溪市湖泊管理局根据《玉溪市财

政局 玉溪市抚仙湖管理局关于印发〈玉溪市湖泊保护治理财

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玉财资环〔2022〕177

号）、“三湖”“十四五”规划、三湖“一湖一策”行动方

案等相关文件要求严格审核申报项目。

二是政府采购程序规范性。经实地评价，各项目实施单

位均执行公开招标、询价等采购程序，政府采购方式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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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规范。

三是项目库管理情况。经评价，玉溪市湖泊管理局未设

立除“十四五”规划外的“三湖”保护治理项目储备库，在

安排市级资金时未按要求从项目储备库中择优挑选安排项

目。

（三）产出情况分析

产出部分满分为 30 分，此次绩效评价得分 24.34 分，得

分率 81.13%。具体分析如下：

1.产出数量

2022—2024 年湖泊保护治理市级补助资金共安排市本级

部门 50 个项目，其中玉溪市湖泊管理局 37 个，玉溪市水利

局 6 个，玉溪市农业农村局 7 个，40 个项目（市湖管局 32

个、市水利局 3 个、市农业农村局 5 个）按计划实施内容完

成，完成率为 80%，具体各项目完成情况详见附件 3。

2.产出质量

一是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完工的 40 个项目均已完成

竣工验收、部分验收或通过相关考核，验收合格率达到 100%；

二是沿湖标识标牌准确率不高。“抚仙湖标识牌制作安装项

目”完成安装违禁行为标识牌 69 块、沿湖宣传广告牌 34 块、

其他标识牌 62 块，安装界桩 216 个，水位桩 100 个，并清挖

原已安装的 159 个界桩、81 个水位桩。其中原沿湖宣传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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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与其他标识牌因安装地点在国道两侧未全部完成，完成率

为 71.43%；三是补水水质达到标准。2022-2024 年杞麓湖完

成补水 2151.52万立方米，星云湖完成补水 3995.83万立方米，

共计完成 6147.35 万立方补水，根据补水点水质检测报告，补

水水质均达到地表水Ⅲ类以上。

3.产出时效

2022—2024 年湖泊保护治理市级补助资金共安排市本级

50 个项目，按计划时间完成 29 个项目，项目完成及时率为

58%。

（四）效益情况分析

效益部分满分为 40 分，此次绩效评价得分 36.25 分，得

分率 90.63%。具体分析如下：

1.生态效益

一是根据各部门提供的数据对比抚仙湖、星云湖和杞麓

湖“一湖一策”行动方案中年度目标，抚仙湖年度目标达标率

为 100%，杞麓湖年度目标达标率为 45.45%，星云湖年度目

标达标率为 90.9%，具体“三湖”主要指标完成情况详见表 7。
表 7：“三湖”主要指标完成情况表

序

号
主要指标

抚仙湖 星云湖 杞麓湖

目标值 完成值 目标值 完成值 目标值 完成值

1 水体水质（国控、省控断面）
不低于

Ⅰ类
Ⅰ类

不低于

Ⅴ类
Ⅴ类 V 类 劣Ⅴ类

2 水体营养状态指数（TLI） ≤30 22.4 ≤70 64.3 ≤70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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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主要指标

抚仙湖 星云湖 杞麓湖

目标值 完成值 目标值 完成值 目标值 完成值

3
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

（Ⅲ类及以上）
≥60% 85.70% ≥16.67% 50.00% ≥0% 0%

4
城市（县城）生活污水处理

率
≥95% 99.87% ≥96% 96.93% ≥95% 95.16%

5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 ≥97.3% 98% ≥71% 98.30% ≥60% 73.77%

6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划定面积

(k ㎡)
≥335.25 346.5 ≥64 42.14 ≥59.3 57.86

7 本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65% 48.20% ≤64.8% 64.10% ≤58.8% 63.60%

8
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降

幅
≥19% 22.40% ≥16% 36.80% ≥17% 16.60%

9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幅 ≥15% 25.69% ≥12% 69.10% ≥14% 11%

10 流域森林覆盖率 ≥39.25% 40.44% ≥43.2% 46.86% ≥33.4% 27.15%

11 湖滨生态修复面积（万亩） 0.82 0.824 0.5 0.5 0.32 0.34

达标率 — 100% — 90.91% — 45.45%

二是根据“三湖”所在地农业农村部门统计，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澄江市通过推广有机肥替代部分化肥示范 2.2 万

亩，科学施肥 12.2 万亩，化肥使用（折纯量）2505.79 吨，比

2023 年同期减少 15.38 吨减少 0.6%，比 2020 年同期减少

300.19 吨减少 10.7%；推广绿色防控示范 47.85 万亩，统防统

治 56.45 万亩。农药使用量 69.03 吨，比 2023 年 69.73 吨同期

减少 0.7 吨减少 1%，比 2020 年 72.24 吨，减少 3.71 吨减少

5.1%；通海县杞麓湖流域化肥使用（折纯量）8831.23 吨，比

2020 年同期减少 773.69 吨减少 8.06%；江川区通过测土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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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技术推广、配方肥示范、增施有机肥示范、肥料市场监

管等措施，化肥减量取得一定成效。2024 年已推广有机肥利

用技术 8.30 万亩次、科学施肥 20.3 万亩次，化肥施用量

3420.38 吨，比 2020 年减少 449.51 吨，减 11.62%。

2.社会效益

一是 2022—2024 年市级补助资金共完成《“三湖”水环

境保护治理“十四五”规划》《“三湖”健康评价报告》《“三

湖”流域污染源负荷核算报告》《“三湖”入湖通量核算研

究报告》《一河一策方案编制》等。

二是玉溪市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三湖”监督举报机制，

开通了多种监督举报通道，包括向玉溪市湖泊管理局和湖泊

所在地管理局执法站进行举报；通过“玉溪三湖发布”微信

公众号进行举报；通过纪检监察机关的举报网站、12388 举报

热线进行举报。

三是通过行政执法服饰配发、一大队执法业务用房装修、

综合执法大队业务用房除险加固等项目的实施，有效保障执

法队伍日常开展执法工作，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6146 人次，检

查“三湖”流域内各类排污单位 1867 家次，检查发现存在环

境隐患问题的企业 410 家次，查处违法案件 41 件；检查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 45 个，其中县级以上水源地 14 个、乡镇级

水源地 15 个、千吨万人水源地 16 个，检查发现一般环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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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30 个，风险源点位 4 个。累计查处涉水环境违法案件 31

起，涉水行政处罚金额共计 390.74 万元，其中，移送公安追

究刑事责任案件 1 起，移送公安行政拘留案件 9 起，实施查

封扣押案件 4 起。

3.可持续影响

一是 2022—2024 年市级补助资金涉及 8 个建设项目，其

中已完成建设 5 个，其中市农业农村局“抚仙湖径流区现代

标准化农业产业面源和土壤污染控制示范项目”建成后未全

部投入使用，已建成项目使用率为 80%。

二是通过 2022—2024年湖泊保护治理市级补助资金项目

实施后，可持续对玉溪市“三湖”水质提升起到促进作用；

二是通过项目实施后，可持续保障澄江市、江川区和通海县

城市排水设备、污水处理能力得到正常运行；三是本项目涉

及的所有子项目类别根据“三湖”水环境保护治理“十四五”

规划制定长效管理机制并有效执行有效实施。

五、存在问题

（一）主管部门未落实监督管理责任

一是玉溪市湖泊管理局对非本单位实施的项目进度及资

金支出情况掌握不充分；二是未设定市级补助资金总体绩效

目标。经实地评价发现，玉溪市湖泊管理局未根据《玉溪市

财政局 玉溪市抚仙湖管理局关于印发〈玉溪市湖泊保护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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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玉财资环〔2022〕

177 号）中要求组织各县（市、区）针对各年度下达的市级资

金设定分年度的总体绩效目标。

（二）项目储备库建设不完善，项目分配不合理

玉溪市湖泊管理局未按要求对“十四五”规划外实施的

“三湖”保护治理项目建立项目储备库，并未动态更新项目

储备和优化排序，在安排市级资金时，未按《玉溪市财政局 玉

溪市抚仙湖管理局关于印发〈玉溪市湖泊保护治理财政专项

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玉财资环〔2022〕177 号）要

求从项目储备库中择优挑选项目，导致 2022 年安排到市农业

农村局的“三湖”面源污染基础调查经费项目，因项目成熟

度不高，最终项目未实施，资金未使用的情况，反映了主管

部门项目储备管理工作不到位。

（三）资金使用率低

截至评价日，市本级 2022—2024 年湖泊保护治理市级

补助资金实际到位 11,258.90 万元，实际使用 6,571.85 万元，

资金使用率为 58.37%，例如：市农业农村局、市水利局、

市湖泊管理局分别负责实施的 11个项目，到位资金 1,552.49

万元，截至评价日，资金未使用；市湖泊管理局“抚仙湖

径流区休耕轮作农业面源污染检测及效果评估”到位资金

216.04 万元，实际使用 24.4 万元，资金使用率为 11.3%；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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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局“三湖”流域农药减量经费到位资金 90 万元，

实际使用 5.23 万元，资金使用率为 5.81%等。

（四）项目前期规划不充分，未达到预期目标

经实地评价发现，“抚仙湖标识牌制作安装项目”在

前期规划时，未充分考虑实施区域的权属问题，导致该项

目最初计划在抚仙湖一级保护区沿湖重点区域、人员密集

场所和风景区安装违禁行为标识牌 69 块、沿湖宣传广告牌

34 块、其他标识牌 62 块，安装界桩 216 个，水位桩 100 个，

并清挖原已安装的 159 个界桩、81 个水位桩。在实际实施

过程中因部分界桩安装区域涉及国道两侧，属于敏感地带，

未获得省交通运输厅批复，导致 8、39、44、45、107 号界

桩未安装。

（五）项目建成后未使用，预期绩效无法实现

市农业农村局“抚仙湖径流区现代标准化农业产业面

源和土壤污染控制示范项目”于 2023 年 10 月 25 日完工并

提交竣工资料，2024 年 12 月完成初验，并于 2024 年 12 月

26 日与澄江市农业农村局签订《资产管理委托协议》，澄

江市农业农村局于 2025 年 1 月 10 日将项目建成的 40 间水

肥一体化机房和相关设备资产交由澄江市产业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管理，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澄江市产业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将其中 2间水肥一体化机房以 3000元 /年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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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租赁，使用率仅 5%，项目预期效益未能实现。

六、建议

（一）压实主管部门监督管理责任

一是建议玉溪市湖泊管理局作为“三湖”保护治理项

目主管部门对非本单位实施的项目，建立“事前交底、事

中跟踪、事后复盘”的全周期监管机制，事前牵头开启动

会，明确项目目标、进度节点、资金规范及资料清单，留

存纪要并签字，事中设“监管联络员”每月跟踪进度与资

金，记录情况、协调问题，难题报县级分管领导，事后联

合验收、核查成果与资金，复盘问题优化流程；二是建议

玉溪市湖泊管理局后续资金申报时，按项目及资金分配情

况同步报送年度市级补助资金总体绩效目标，目标需符合

“指向明确、细化量化、合理可行、相应匹配”要求，确

保如期实现。

（二）完善项目储备库建设，合理安排项目

建议玉溪市湖泊管理局明确“三湖”保护治理项目储

备库的建设目标和意义，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三湖”保护

治理项目入库标准和程序，同时聘请行业专家对项目入库

进行评审，通过评审的项目结合现阶段湖泊保护治理的紧

急程度、项目资金的需求量等进行分类入库，以便于项目

的筛选和优先级排序，并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建立项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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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实现项目信息的电子化管理和共享。在安排项目时，

按照优先顺利安排成熟度高的项目，提高专项资金的执行率，

并定期对项目库进行更新和调整，及时剔除无效或已完成的

项目，补充新的优质项目，同时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跟踪和

评估，确保项目按计划推进并取得预期效果。

（三）加强专项资金执行进度

建议玉溪市湖泊管理局明确“三湖”保护治理项目储

备库建设的目标和意义，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相应入库标准

与程序，并聘专家评审项目。入储备库时应按照湖泊保护

紧急程度、资金需求分类入库，并同时建立电子信息库实

现管理共享，定期更新调整库数据，在安排项目时优先选

取成熟度高的项目，以提高专项资金执行率，确保项目按

计划推进、达到预期效果。

（四）强化前期规划“双核查”，规避敏感区域风险

一是建议实施部门在往后项目实施前，应在项目立项

后 10 个工作日内，由主管部门联合自然资源部门开展“地

毯式”权属核查，不仅要明确土地所有权（国有/集体），

还要核查使用权人（如村集体、企业、个人）及土地用途

（生态保护、农业、建设），形成《权属核查清单》，对

存在权属争议的区域（如集体土地承包地），需提前签订

《权属无争议承诺书》，方可纳入规划范围；二是依托“抚



— 33 —

仙湖流域敏感区域数据库”（整合交通、生态、水利等部

门数据），对规划区域进行“图层叠加分析”，重点标注

国道/省道控制区、生态保护红线、饮用水源地等敏感区域

的具体范围与管控要求，对涉及敏感区域的设施（如界桩、

标识牌），需单独标注“审批责任部门”，确保敏感区域

无漏判。

（五）优化市场化运营体系，建立多维度绩效监测体系

一是建议澄江市农业农村局牵头联合市产业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共同开展抚仙湖径流区农业主体普查，重点统计

种植规模、作物类型、灌溉方式、租赁意愿、技术能力，

为 100 亩以上规模主体建立“一对一”需求档案，明确其

对机房、设备的具体要求，作为资产匹配依据；二是建议

建立“使用率—效益—污染控制”三维监测体系，每月统

计机房租赁率、使用时长，每季度调查租户满意度、每半

年监测面源污染指标及化肥农药用量，对比数据评价绩效，

监测数据每季度报市政府及上级农业农村部门，确保项目

不偏离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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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表

2.资金下达及使用情况表

3.项目实施情况表

4.“三湖”主要目标实现情况表

5.绩效评价报告意见反馈表

6.绩效评价报告意见反馈采纳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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